
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德信 A 份

额、德信 B 份额终止上市及后续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

《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》

（以下简称“基金合同”）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生效，托管人为交通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。《基金合同》生效后 3 个月内，德邦德信中证中

高收益企债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“本基金”）符合上市

交易条件，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德信

A 份额（场内简称：德信 A，交易代码：150133）、德信 B 份额（场内

简称：德信 B，交易代码：150134）于 2013 年 6 月 3 日开始同时在

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上市交易。 

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

（www.dbfund.com.cn）发布了《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分

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德信A份额、德信B份额终止上市及后续事项公告》。

为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，现发布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

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德信 A份额、德信 B 份额终止上市及后续事项的

提示性公告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

金运作管理办法》和《基金合同》的有关规定，基金管理人德邦基金

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基金管理人”）经与本基金的基金托管

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，以通讯方式召开本基金的基金份

额持有人大会，并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计票。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关



于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及基金合

同修改有关事项的议案》，同意本基金转型为“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

益企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”。本基金管理人于 2017 年 4 月 17

日发布了《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

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

告》（以下简称“决议公告”）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准予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分级

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【2017】298 号）、《决议

公告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基

金基金管理人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德邦德

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德信A份额和德信B份

额的终止上市交易，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《终止上市通知书》（深

证上【2017】235 号）同意。现将基金终止上市相关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终止上市基金的基本信息 

德信 A份额：场内简称“德信 A” 

交易代码：150133 

德信 B份额：场内简称“德信 B” 

交易代码：150134 

基金类型：契约型开放式 

终止上市日：2017 年 4 月 20 日 

二、基金份额终止上市后续事项说明 

（一）基金份额的转换 



1、分级份额终止运作转换基准日：2017 年 4 月 20 日 

2、自分级份额终止运作转换基准日起，暂停德邦德信中证中高

收益企债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（基金简称：德邦德信，

基金代码：167701）的申购、赎回、定期定额投资、转托管（包括系

统内转托管、跨系统转托管）业务，并终止办理德邦德信基金份额、

德信 A份额、德信 B 份额三类份额间的配对转换业务。分级份额终止

运作转换基准日日终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

证券登记结算系统登记在册的德邦德信基金份额、德信 A 份额、德信

B份额将转换为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

的场内 A类基金份额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放式基金

登记结算系统登记在册的德邦德信基金份额将转换为德邦德信中证

中高收益企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的场外 A 类基金份额。转换

后，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的场内 A

类基金份额仍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

券登记结算系统，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

的场外 A 类基金份额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放式

基金登记结算系统。本次份额转换的具体方式和计算公式请详见本基

金管理人 2017 年 4 月 17 日发布的《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德邦

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

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》。 

（二）修订后的基金合同生效 



自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分级份额

终止运作转换基准日的次日起，《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证

券投资基金（LOF）基金合同》生效，《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

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》将自同一日起失效，德邦德信中证中

高收益企债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正式变更为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

益企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，本基金基金合同当事人将按照《德

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基金合同》享有

权利并承担义务。 

（三）基金份额的变更登记及基金名称的变更 

德信 A份额、德信 B 份额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后，本

基金将实施份额转换并进行基金份额变更登记以及必要的信息变更。

自 2017 年 4 月 21 日起，基金名称将由“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

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”更名为“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证

券投资基金（LOF）”。转换后，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证券

投资基金（LOF）A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代码为“167701”，场内简称为

“德邦德信”，场外简称为“德邦德信中高企债指数（LOF）A”。 

（四）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的

上市、申购与赎回 

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基金合同

生效后，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规定，于 2017 年 4 月 24 日起开始

办理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的申购、

赎回、定期定额投资、转托管等业务。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



数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基金合同生效后 3 个月内，在符合法律法规

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上市条件的情况下，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有

关规定，可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证

券投资基金（LOF）A 类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。具体办理日期详见本

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。 

（五）注意事项 

（1）本基金终止上市交易后，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

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基金份额开放赎回之前，投资人无法办理基金

赎回；上市交易前，投资人无法进行场内买卖交易，存在一定的流动

性风险，请投资人注意。  

（2）对于已经办理司法冻结、质押登记等措施的基金份额，有

关登记机构及证券经营机构应依照有关规定办理该限制措施的转移

手续。  

三、投资者欲了解详细情况，可登陆基金管理人公司网站

（ www.dbfund.com.cn ）或者 致电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 话

400-821-7788（免长途话费）或 021-36034888 垂询相关事宜。特此

公告。  

 

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

2017 年 4 月 19 日 




